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 2016 〕 16 号
    当事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地址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石油分公司责任人：何大祎，男，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现年31岁，居民身份证号：***，居民身份证住址：***，现住址:***，联系电话：***。                                                     

    经查：当事人在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在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腾陇二级公路红光村旁）设立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从事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润滑油经营活动。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17日加油站建成试营业期和2015年4月18日至2015年12月21日正式营业期间，当事人一直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2015年12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对该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2015年12月22日，对其经营（加油）设施采取了查封库存燃料的行政强制措施，查封库存燃料：93#汽油28905升（21.6吨），97#汽油10156升（7.8吨），0#柴油41301升（35.3吨）。时至案发，共销售了93#汽油726150.22升（546吨），价值：4335116.81元人民币；97#汽油166576.5升（127吨），价值：1064423.84元人民币；0#柴油750560.34升（627吨），价值：4150598.68元人民币，上述成品油总销售价值为：9550139.33元人民币。                                                      

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之违法事实：                                                        

    证据（一）：2015年12月21日，执法人员在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腾陇二级公路红光村旁），对中石化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进行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未经登记机构登记以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5年12月21日，执法人员对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三份8张，经加油站站长（证人）毛从相确认，与现场事实相符，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场所未办理《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2015年12月22日，执法人员对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经营（加油）设施采取查封库存燃料行政强制措施，查封现场拍摄的照片三份8张，此证据证明查封现场的实际情况，当事人经营场所库存燃料实际数据为：93#汽油28905升，97#汽油10156升，0#柴油41301升。                                                

    证据（四）： 2015年12月21日、2015年12月30日、2016年4月20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之责任人何大祎进行的三次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三份1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之责任人受上级委托为陇川石油分公司负责人，陇川县章风加油站是其负责辖区内加油站之一，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中石化”加油站（原章风加油站）建成后，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17日，为试营业期，2015年4月18日至2015年12月22日正式营业，此期间当事人在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腾陇二级公路红光村旁），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事实当事人陈述。                                                           

    证据（五）：2015年12月2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4月20日，，执法人员对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中石化”加油站（原章风加油站）站长毛从相进行的三次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三份10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于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12月22日，在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腾陇二级公路红光村旁）设立加油站，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事实以及违法经营期间的经营情况证人证言。                                                       

    证据（六）：2015年12月23日，当事人提供的陇川县景罕镇小帕浪“中石化”加油站（原章风加油站）迁建竣工验收等相关文件材料一份24页，此证据证明小帕浪“中石化”加油站迁建通过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检验验收的书面材料。                                                 

    证据（七）：2015年12月23日，当事人提供的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石油分公司、陇川石油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二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为德宏石油分公司委托的下属单位。                                                       
    证据（八）：2015年12月23日，当事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石化销授【2015】2号复印件一份7页，此证据证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逐级委托负责，何大祎受委托授权为陇川石油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                                             

    证据（九）：2015年12月23日，当事人提供的德宏州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3期》复印件一份1页、《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复）》德安监管复【2014】51号一份2页、《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石油分公司关于陇川章凤加油站新建危险化学品存储项目试生产延期验收的请示》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的名义申请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17日试营业的书证材料。                                                

    证据（十）：2015年12月28日，我局向陇川县国家税务局、陇川县地方税务局发出《协助调查函》二份2页，2015年12月28日、2015年12月28日，陇川县国家税务局、陇川县地方税务局分别回复我局协查情况二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非独立核算单位，其违法经营情况难以查实。                           

    证据（十一）：2015年12月30日，当事人提供的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期间的“加油站付油汇总表”一份4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试营业期间、以及正式营业期间加油站进出油记录及销售情况。                                                   

    证据（十二）：2015年12月30日，当事人提供的陇川石油分公司税（费）通用申报表一份2页、地方税（费）综合纳税申报表一份9页、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份1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由陇川石油分公司统一申报税费的事实。                                                     

    证据（十三）：2015年12月21日，当事人责任人何大祎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十四）：2015年12月23日，证人毛从相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证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十五）：2015年12月23日，当事人提供的中石化德宏石油分公司负责人张华云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张华云的身份情况。                                                 

    其他证据材料：                                                        

    一、2015年12月28日，当事人提供的“中石化章风加油站无法出具营业执照的情况说明”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无照经营之主客观因素的情况陈述。                                                      

    二、2015年12月30日，当事人提供的2015年12月16日章风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一份7页，2015年12月28日办理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案发后完善了相关许可证手续。               

    以上证据材料均由当事人、证人签名加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承办人认为，当事人设立分公司，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擅自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云南德宏陇川章凤加油站的名义从事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润滑油经营活动的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属冒用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名义的行为。                                                                                                 

    2016年4月22日，我局以陇市监听告字〔2016〕1-11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同日，当事人向我局递交了“中石化云南德宏陇川分公司请求给予从轻处理章凤加油站违规经营的申请”，要求从轻处理章凤加油站违规经营事件，2016年4月25日，我局案审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要求，通过审议，一致同意按《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执行标准》的规定标准下限范围给予当事人从轻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条 “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或者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名义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作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40000.00元人民币（肆万元整）。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账户：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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